全自動總有機碳及總氮分析儀設備
一、儀器規格：
   A、本體：
1. 超高溫燃燒爐之燃燒溫度：最高設定溫度可達1000℃。
2. 元素測試方式：使用非分散紅外線偵測器(CO2 specific infrared)，測試碳元素；使用電化學檢測器(electro-chemical cell)，測試氮元素。
3. 氣體導入系統：使用質量流量控制器(MFC)，且可直接由操作軟體設定及監控。
4. 使用兩段式燃燒爐來完全燃燒測樣品。
· 第一段燃燒使用動態燃燒爐控制變溫分析
· 可利用變溫燃燒法可分析 TOC/ROC/TIC，TOC/TIC，TOC/ROC，TOC/ROC/TIC/TN。
5. 樣品取樣量：固體樣品可至3000 mg；液體樣品可至3 mL。
6. 有效分析範圍：
· 氮：0 ~ 20 mg (絕對值)。
· 碳：0 ~ 50 mg (絕對值)。
7. 載樣方式：垂直砲塔式，使用中央旋轉手臂式載入樣品，使用圓形金屬樣品坩堝，實驗分析中可隨時放入樣品；最多可放置 89個樣品。
8. 原廠圓柱不鏽鋼樣品坩鍋，最大體積可達5 mL。
9. 使用銅絲去除燃燒後酸氣，並使用五氧化二磷乾燥劑乾燥管吸附殘餘水氣。
10. 可選擇使用氮氣(Nitrogen) 99.995 %或氦氣(Helium) 99.995 %當做載氣。使用氧氣(Oxygen) 99.995 %當為助燃用。
11. 氧氣噴流助燃經由不鏽鋼取樣手臂之氣體注射孔在樣品上方注入。
  B、秤樣系統1組：
1. 4位數切換內校式電子天平，可與儀器本體連線。並由天平上按鍵將數據讀入系統控制軟體內。
2. 最小可讀數值0.1 mg。
  C、軟體功能：
1. 分析軟體具測試系統漏氣功能
2. 具有自動錯誤診斷功能
3. 耗材狀況紀錄
4. 可設定自動開關機模式
5. 具備實驗室儀器管理系統(Laboratory instrument management system, LIMS)功能
6. 單一元素之檢量線可選擇2個範圍校正(高、低濃度)不同因數(factor)
7. 分析數據包含：
· 兩段式燃燒爐之個別爐溫
· 偵測器訊號值
· 偵測器溫度
· 分析模式類別
· N2流量
· O2流量
· 分析元素的含量百分比及波峰面積(peak area)
8. 數據可與Excel互相轉檔
9. 軟體可選擇中文/英文版本
10. 軟體適用於Windows® 10，Windows® 8，Windows® 7，minimum XP等作業系統。
  D、儀器控制系統
1. 軟體：原廠儀器操作軟體(附光碟片)
2. 硬體：中央處理器(CPU)4核心(2.8GHz 時脈)以上，DDR3高速記憶體4G以上、硬碟500G以上、燒錄光碟機(DVD)、24吋以上LED螢幕、中英文鍵盤、滑鼠。
  E、其他配件
1. 原廠分析耗材套件組可使用1000次：一組
2. 植物體/土壤研磨均質機(Bead Ruptor 24)：一套
3. 分析除塵裝置(Dyson Cinetic Big Ball)：一套
4. 實驗室資料內網互連裝置：一套
二、交機測試：
1. 測試樣品包含標準品、土壤(2~3 g) 與有機養液(1~3 mL)。
2. 測試項目包含：
· 建立校正曲線：使用單一標準品分析10個以上不同重量之標準品建立元素之校正曲線，線性相關係數(r)需>0.995 。
· 標準偏差測試：連續分析10個重量相近之標準品，絕對標準偏差須＜0.1 % abs。
· 樣品重覆分析，其精密度皆可在品管要求之 10 % 範圍內。
三、保固維護修理：
自驗收合格完成日起1年由得標廠商負責提供免費保固及維護事項(須附保固證明)如下
1. 保固期內每年實施人員教育及技術移轉8小時(含)以上，內容包括原理、儀器操作、樣品處理、分析及儀器基本維護。
2. 免費提供叫修服務及其連線之電腦軟、硬體維修保養，維護及零件更換與校正，並應於叫修後48小時內至現場進行維護。
3. 於正常狀況下，免費提供儀器故障之零件更換（不含人員操作不慎），若無法修復完成，須無條件更換新品。
四、其他要求：
1. 投標時廠商須附原廠型錄/規格，並用螢光筆標示規格符合處佐證並供審查。
2. [bookmark: _GoBack]如為進口儀器，得標廠商如為國外公司授權之代理商或分公司，廠商須出具具有售後維修服務能力(提供維修人員經原廠元素分析儀受訓證明)或承諾原廠有備品零件可供5年內更換維修之文件證明。
3. 如為進口儀器，廠商必須提供原廠儀器標準操作說明書及中文操作手冊各兩份(應含有word、pdf或ppt電子檔案)，內含儀器原理、操作系統步驟及基本系統維護概要。
4. 得標廠商負責運送、安裝於本場所指定之位置，並支應驗收測試相關所需之相關經費(包含驗收前藥品、試劑及相關氣體使用費用)。
5. 得標商應在安裝調試時免費為使用方培訓二名以上的操作人員，培訓時間根據用戶實際情況來定，內容包括儀器的基本原理、結構、基本操作、簡易維護知識及實驗方法開發等，並指導用戶進行樣品分析檢測，前期使用供應方派專業技術人員陪用戶技術人員共同操作儀器，直到用戶使用人員可獨立進行操作為止（須製作教育訓練紀錄備驗）。
6. 得標廠商交貨時須提供進口報單及出廠證明書(Certificate of Original)，證明為2017年1月後且非中國大陸地區製之產品以供驗收。
7. 交貨地點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台南區農業改場指定之實驗室地點。
8. 交貨期限：決標次日起120日內。
9. 為避免使用者日後發表國際論文產生困擾，儀器之設計或技術若有侵犯國外專利等侵權之疑慮者，儀器製造商需提供專利權人之授權相關證明，不可以切結書代替之。
